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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

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决定
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：

我局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了你单位提出的“污水处理站项目江河、湖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”的申请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《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》和《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技术导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，以及专家组审查意见，现准予该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在闽江，排污口坐标为：26°03’55”N，119°16’15”E。请你单位加强污水处理站废水排放管控。

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局

2020年12月2日  

（联系人：郑佳雯，联系电话：8753294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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